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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A_E7_89_A9_E8_c122_481394.htm 人格权作为一个民

事主体在法律上具备独立人格的基本前提，正受到愈来愈广

泛的保护。但这些保护并非是周密和统一的，在立法和司法

的实践中，具体规定和做法还很不一致。这里，我试读一下

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损害赔偿问题。 人格权以其存在的

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精神性人格权，指自然人对其自身所

拥有的精神性人格要素的不可转让的支配权，如姓名权、肖

像权、名誉权等等。这种权利对物质性的人体本身没有直接

的依附性。另一种是物质性人格权，指自然人对其自身所拥

有的物质性人格要素不可转让的支配权，包括身体权、健康

权和生命权三种。这种权利直接依附于人体，并以物质性的

人体作为其存在的载体。 目前，我国立法尚无对人格权的严

格区分，但就物质性人格权而言，已辟有专条予以规定。《

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

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

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

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

活费等费用。”这些规定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是不够全

面的。 首先是保护的对象不够全面。很多国家将身体权和健

康权规定为两项独立的权利，侵害身体权和侵害健康权是两

种相互区别的侵权行为。但我国法律未能明确提出身体权的

概念，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其实施有效的保护了。尽管《宪法

》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后半部分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



身体”，但是这一规定仅仅排除一种侵犯身体权的形式，显

然不能明确地将其视为身体权的法律依据。 其次，产生赔偿

责任的条件过于严苛，对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不利。根据《

民法通则》的规定，只有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死亡的才

有可能得到赔偿，那么身体受到侵害未造成伤害的，比如被

打一记耳光，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不管精神多么屈

辱，也不可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

二十条的规定，只有当精神性的人格权，即姓名权（名称权

）、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荣誉权属人格权或身份权理

论上有争议）“四权”受到侵害时，才可能提出精神损害赔

偿。那么，前面的例子中，被害人只能要求侵害人承担赔礼

道歉一种责任方式，这显然对被害人的身体权保护不够有力

。 最后，赔偿的范围过于狭窄。《民法通则》规定的侵害公

民身体造成伤害或死亡的赔偿范围为：医疗费、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以及丧葬费和死者身前抚养的人

必要的生活补助费。这些范围实质上仅仅局限在侵权行为所

导致的财产损害的赔偿，而不包括精神利益损害赔偿。但实

际上，物质性人格权侵权行为的结果，既有物质利益的损害

，又有精神利益的损害。前者一方面体现为支出的增加，如

支付医疗费、丧葬费、交通费等，另一方面体现为收入的减

少与丧失，如误工损失、劳动能力的降低与丧失而导致收入

的减少与消失等。因此对这些项目的赔偿纯属物质利益损害

赔偿。后者体现为受害者（含无伤害、一般伤害和残疾）及

死者家属的精神痛苦、感情创伤等。只保护物质利益损害，

而不对当事人的精神利益损失予以救济，看来这种救济方式

对于公民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法律如此规定



并非偶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人格权不具有直接的财

产内容，因此，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是无价的，不能

用金钱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不等于

说这三种权利是等价的，也不等于说当一个人的物质性人格

权受到侵害时，精神利益损害不能通过物质赔偿的途径来加

以适度救济。社会是物质的社会，在当前的物质生产条件下

，物质利益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重要利益。人们的行为趋向

，价值观念往往为物质利益所决定。因此，对侵害物质性人

格权的行为，完全有必要适用财产责任。我们尽管不能遵循

等价赔偿的原则，但是当精神利益损害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进

行有效救济时，确定一个适当的方法，以物质补偿为手段，

以精神抚慰为目的又有何不可呢？理论的突破及立法上陆续

予以采纳，为我们精神利益赔偿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较为成功

的范例。 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

法》。该办法第37条第8项首次规定了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

益赔偿：“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

算，补偿10年。对不满16周岁的，年龄每小1岁减少1年；

对70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最低均不少于5年。

”这一条款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了死亡补偿费这个概念，

而且还在于对该费用的标准、计算方法和修正事项均作了详

细和合理的规定，易于操作，充分显示了立法技术的成熟。

可以想见，这一规定的出台，是经过反复酝酿和仔细推敲的

，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可惜的是，由于这是一项由公安部起

草的行政法规，该立法经验未能在其后的立法中被广泛采用

。 直到1993年10月31日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才在正

式立法中提出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赔偿问题。该法第41



、42条分别提出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概念，比《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范围有所扩大，并且死亡赔偿

金的提法也与死亡补偿费的提法有所不同。死亡补偿费的概

念实际上还未彻底挣脱生命是无价的，因此不可能进行赔偿

的理论束缚，认为只能进行补偿。而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

金的概念则认为，健康和生命是无价的，虽不能根据物质利

益损失等价赔偿的原则进行赔偿，但可以对因此造成的精神

利益损失依据一定的原则予以相应的区别赔偿。两相比较，

可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比前法已有明显进步。但

该法未能规定两种费用的标准和计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犹豫和动摇。同年2月22日通过的

《产品质量法》更为明显。此法第32条第一款后半部分规定

：“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

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很显然，该抚恤费的

性质与我们平时所说的抚恤金不同。抚恤金是有关单位或民

政部门根据劳动法或有关政策，对因公伤残人员及死亡家属

所给予的物质帮助。而这里的抚恤费则是基于产品侵权责任

，根据《产品质量法》所应承担的财产义务，含有精神抚慰

的性质，本质上同样属于对精神利益损害的补偿性质。 标志

着我国目前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损害赔偿最高立法

成就的是1994年5月12日通过的《国家赔偿法》。该法第27条

规定了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两种精神利益赔偿金残疾赔偿

金和死亡赔偿金，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提法一致。标

准和计算方法则吸取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经验，

既做到了标准的统一，又实现了操作简便的目的。 除了上面

这些立法外，一些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参考



立法成果的基础上下发的一些司法文件也包含了关于精神利

益赔偿的内容。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1995年12月15

日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

具体问题的意见》就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详细的

标准和计算方法，作为审理同类案件的依据，为大量的缺乏

直接法律依据的人身损害案件的解决创造了条件。需要指出

的是，这里的人身损害，即是侵犯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而

造成的损害。在这些司法实践的基础上，2001年3月8日，最

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一条就明确“人民法院依法予以

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第九条和第十

条又分别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和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作

出了规定，虽然它未能就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损害赔偿

作出细分和明确界定，但此《解释》显然对物质性人格权的

保护，先于立法，迈出了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步。相信它将对

民法典相应章节的制订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通过上面立法和

司法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

损害赔偿的立法趋势大体是： 1)肯定物质性人格权精神利益

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并将逐步纳入立法，甚至规定进将来的

民法典。 2)身体权将适时纳入保护范围。只要身体受到侵害

，无论是无伤害、一般伤害、构成残疾或死亡，受害人或死

者之近亲属（以依《继承法》为第一顺序之继承人为限）均

可根据损害后果要求侵害人给予抚慰金赔偿一般侵害抚慰金

、一般伤害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 3)为四种抚

慰金分别制订宽严适度，便于操作的裁量标准。 如果三种趋

势在立法上得以一一实现，则我国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



利益损害赔偿制度宣告正式建立。由此，我国的基本人权保

护又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